
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湖北社会科学

一、引言

剩余价值学说被恩格斯称为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

之一 ,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宝贵遗产。但是 , 揭示早期

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否能揭示社会主

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? 也就是说 ,

剩余价值学说过时了吗?

所谓“剩余价值学说过时论”, 理论界提出的主要有以

下几种观点。一种观点认为 ,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用来论

证和解决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、并最终形成资本主

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结论 , 然而现实世界的发展似

乎已经不能进行这样简单的概述。针对这种看法 , 另一种观

点主张在研究剩余价值学说时不应只是从雇佣劳动和资本

的关系这一视角去分析和论证 , 而应着重从其所包含的有

关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一方面去把握。也有的观

点从剩余劳动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上进行论证 , 并提出剩

余价值本身没有阶级性 , 只看掌握在谁的手中。实际上 , 仅

从政治经济学、而不是从哲学上去研究和发展剩余价值学

说 , 是无法继承剩余价值学说的真谛的。要想继承、捍卫和

发展剩余价值学说 , 非得下大工夫 , 建立完整的哲学体系。

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 , 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理

论进行了持续研究 : 1987 年彻底否证了被我 国 哲 学 界 一 直

误解沿用的所谓“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价 值 概 念 ”[1], 论 证 了 商

品价值的哲学含义 [2], 探讨了人的本质概念与人的价值关系

的 哲 学 联 系 [3], 1988 年 论 证 了“ 青 年 马 克 思 ”与“ 成 熟 马 克

思”在价值理论上的哲学联系 [4], 1989 年论证了商品价值与

劳动力价值的哲学关系[5], 1990 年论证了商品范畴的哲学含

义 [6], 2006 年论证了“分工与分配的矛盾”为马 克 思 主 义 哲

学的人性范畴、进而提出了研究建立“马克思主义义剩余价

值哲学”的初步设想[7]。

研究建立“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”, 是回答“ 剩 余

价值学说过时论”的最好方法。研究建立“马克思主义剩余

价值哲学”, 所遵循的不一定是马克思本人的“原话”、甚至

不一定是马克思某段话的“原意”、而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

基本“原理”。“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”靠查找原著是无

法得到的 , 它深藏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中。研究建立

“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” 是一项庞大的哲学系统工程 ,

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 , 核心工作是研究建立哲学的范畴体

系 , 最关键的工作是研究“剩余价值范畴”的哲学含义。

本文从研究劳动力价值问题的 “劳动力价值取代劳动

价值”、“劳动力抽象取代劳动抽象”和“劳动者生活资料价

值取代劳动力价值”这“三个取代”入手 , 提出了“相对生产

力的剩余价值”、“相对生产关系的剩余价值”以及“剩余价

值范畴二重性”等基本概念 , 以为研究建立“马克思主义剩

余价值哲学”迈出重要的一步。

二、关于剩余价值范畴本身

研究重大理论问题 , 必须从基本概念入手。

1879 年 , 一个叫洛贝尔图的德国人声称自己是先于马克

思主义剩余价值概念的“剩余价值”的发现者。这位洛贝尔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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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在没有弄懂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概念的情况下, 硬说马

克思在 1867 年发现的剩余价值和他自己在这之前“发现”的

相当于地租与利润之和的“租”是同一个“东西”。其实, 马克

思从未认为自己是地租与利润的发现者, 也从未去“发现”前

人已经发现的东西。1843 年, 马克思在巴黎进行经济研究时,

他是从英国的卓越学者斯密和里嘉图——而不是从德国的洛

贝尔图——已取得的成果开始的。马克思在 1861 年时就指

出, 斯密早己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何发生的, 而李嘉图

则把他的剩余价值观建立在一种新的、在斯密手里已见萌芽

的价值学说的基础上。“可是”, 马克思紧接着指出:“斯密没

有把剩余价值本身看作一个本来独立的范畴, 让它和它在地

租和利润上面取得的特殊形式分开。因此, 在研究上, 他留下

了许多的错误和缺陷。李嘉图还更是这样”。[8](序)

由此可见, 马克思并不满足斯密和李嘉图将剩余价值理

解成地租和利润的认识水平。而自封为“剩余价值的发现者”

的洛贝尔图的那个相当于地租与利润之和的“租”, 并不是在

马克思之前发现的剩余价值, 而只不过是在斯密和里嘉图之

后, 重复斯密和里嘉图在研究上留下的“错误和缺陷”罢了。

针对斯密和里嘉图在研究上留下的 “错误和缺陷”, 马

克思指出 , 剩余价值是一个独立的范畴 , 剩余价值范畴的含

义 是 抽 象 的 剩 余 劳 动 , 而 不 是 地 租 和 利 润 , 更 不 是 什 么

“租”。作为哲学范畴的剩余价值不能分解成地租和利润 , 地

租和利润只是剩余价值范畴在经济概念中的特殊形式 , 而不

是剩余价值范畴本身。马克思超越斯密和里嘉图 , 以抽象的

剩余劳动为研究的出发点 , 不仅发现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剥削

的奥秘 , 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

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。因此 , 我们也应该以剩

余价值范畴、而不是它在经济概念中的特殊形式为研究的出

发点 , 运用剩余价值学说这个关于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运动

规律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, 去探讨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

和它所产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。如果仅仅把剩余价

值概念理解成资本家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话 , 就无法将剩余

价值学说的科学体系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。

马克思没有对自己所确立的抽象的、具有普遍意义的剩

余价值范畴进行跨越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哲学研究。他只是

把抽象的剩余劳动当作认识的起点, 然后便将注意力集中在

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问题上。他研究的是“剩余劳动”在

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基本形式, 而不是“剩余劳动”在

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基本形式。马克思批评里嘉图:“他

同其他经济学者一样, 从来没有研究剩余价值本身。那就是,

对剩余价值 , 他从来没有和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形式( 如利

润地租等等) 独立起来进行研究。这样, 他就把有关剩余价值

率的各种规律和利润率的规律混而为一了”。[9](p566)

马克思抛开“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形式”, 独立地研究

“剩余价值本身”。他抛开地租和利润这些剩余价值范畴在

经济概念上的特殊形式 , 论述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与不变

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 , 因而阐明了被里嘉图“混而为一”

的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区别。因此 , 可以这样认为 , 马克思

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剩余价值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形

式的“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本身”。

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

本质区别 , 使得我们不可能对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剩

余价值的研究成果进行生硬的照搬。遵循马克思超越斯密和

李嘉图而确立剩余价值范畴的基本方法 , 我们不仅要抛开

“地租和利润” 这些剩余价值范畴在经济概念上的特殊形

式 , 而且要抛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社会生产方式中的特

殊形式 , 来对剩余价值范畴本身和剩余价值学说中的一般规

律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哲学研究 , 弄清楚剩余价值范畴的特

殊形式与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关系。

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在《资本论》诞生一个多世纪后

的今天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,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根本特

征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生产关

系 ; 在此基础上 ,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剩余劳动在社会生产

方式中的基本形式 , 就有可能联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

特性去认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问题 , 为探讨马克思主

义剩余价值范畴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特殊形式 , 确立一个

理论上的起点。

三、关于劳动力价值取代劳动价值

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范畴是抽象的剩余劳动。因此 , 研

究剩余价值范畴的首要问题 , 是认识抽象的剩余劳动在社会

生产方式中的基本形式。

我们知道 ,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范畴的基础是马克思主

义价值范畴。由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范畴是抽象的社会劳动 ,

所以 , 确立剩余劳动概念的在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基本形式的

前提 , 是确立劳动概念在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基本形式。在过

去 , 理论界一直把抽象劳动概念当成一个孤立的和静止的概

念 ; 这也就使得以此为基础的剩余劳动概念成了一个孤立

的、静止的和狭隘的概念 , 成了仅仅是资本家对工人进行的

剥削的代名词这样一个脱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、脱离社会生

产方式的变化和脱离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。

应该指出 , 抽象劳动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 ; 对

这个基本概念的认识和再认识 , 涉及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

的认识和再认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 , 抽象劳动概念是马克思

主义的基石 ; 马克思本人认为 , 对于抽象劳动的说明是他的

最重要的贡献。因为对抽象劳动的理解 ,“是对事实的全部

理解的基础”。[10](p55)因此 , 抽象劳动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

原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, 对抽象劳动概念的深入研究必将

联系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 , 为马克思主义的发

展提供巨大的可能。

“1830 年前后 , 李嘉图学派在剩余价值这样一个难题面

前碰壁了。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, 他们的后继者 , 庸俗经济

学 , 当然还是不能解决”。[8](序)李嘉图学派遇到的难题是 : 既

然劳动是价值的尺度 , 为什么活劳动的价值小于它所交换的

物化劳动( 又称死劳动) 的价值? 对此 , 恩格斯评论道 :“这

个问题 , 用这样的方式提出 , 事实上是无法解决的”。但是 ,

“它在马克思手里顺过来了 , 并且得到了回答。有价值的 , 不

是劳动”;“作为商品买卖的 , 不是劳动 , 而是劳动力”。 [8](序)

在剩余价值学说中 , 马克思用劳动力价值的概念 , 取代了里

嘉图学派的劳动价值的概念 , 解决了这个学派及其后继者无

法解决的“活劳动价值不等于死劳动价值”的难题 , 为揭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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剩余价值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形式扫除了逻辑上的

障碍。

四、关于劳动力抽象取代劳动抽象

然而 , 马克思并不满足于用劳动力的价值取代劳动的价

值所获得的成功 ; 在这第一个“取代”之后 , 又自然而然地进

行了第二个“取代”。他在《资本论》中写道 :“劳动过程的

简单要素 , 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 , 它的对象和它的手

段”;“劳动力的使用 , 就是劳动本身”。[9]( p171- 172)马克思仿佛

在告诉我们 , 劳动过程分为 “劳动本身”、“劳动手段”和

“劳动对象”这三个要素 ; 劳动手段只是在劳动过程中与劳

动本身发生关系 , 但劳动手段并不是劳动本身。因此 , 传统观

念将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手段排除在劳动本身之外 , 传统观念

中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范畴所确认的抽象劳动 , 是不包括劳动

手段在内的纯粹的劳动力的活动 ; 也就是说 , 劳动本身相当

于劳动力本身 , 劳动的抽象相当于劳动力的抽象。所以 , 马克

思不仅用劳动力的价值取代了劳动的价值 , 而且用劳动力的

抽象取代了劳动的抽象。如果说 “劳动力价值取代劳动价

值”解决了“活劳动价值不等于死劳动价值”的难题、为揭

示剩余价值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形式扫除了逻辑上

的障碍的话 , 那么 ,“劳动力抽象取代劳动抽象”则很容易使

人产生错觉而导致一种撇开生产力发展因素的 “不变资本

与可变资本”理论、把后人对剩余价值学说的认识能力固定

在资本主义早期生产方式的历史背景上。

应该指出 , 把马克思所说的“劳动手段”仅仅理解成劳

动工具是不够的 , 劳动手段包含着“劳动工具”和“社会分

工”这两层内容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并不重视对

社会分工的研究 , 就连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社会分工也颇

有微词 , 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中甚至极端浪漫主义

地出现过消灭社会分工的设想。实际上 , 劳动工具的发展水

平与社会分工的基本方式的关系如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

生产关系的基本方式的关系一样 , 是完全统一的 ; 也就是说 ,

有什么样的劳动工具 , 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分工。然而 , 说劳动

工具决定社会分工 , 并不等于说社会分工不重要 , 正如说生

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等于说生产关系不重要一样 ; 社会分工

在劳动手段中所占有的比重决定着劳动手段的有机构成 , 而

劳动手段的有机构成则决定着劳动手段的能动性。资本的有

机构成是指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关系。如果不考虑劳

动手段有机构成的变化因素 , 教条地理解这种比例关系 , 那

么资本有机构成的升高必将在逻辑上导致总资本的利润的

下降。然而 , 资本有机构成的升高往往伴随着劳动手段有机

构成的提高 ; 也就是说 , 总资本中“不变资本”的成分越高 ,

对社会分工与管理的要求也就越高、依赖也就越强 ; 这时 , 劳

动手段的能动性也就越强、在劳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就

越大。虽然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占有的成分减少了 , 但是只

要理解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与劳动手段的有机构成的积极关

系 ,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资本有机构成的升高在社会生产中并

没有必然地导致总资本的利润的下降这样一个事实。因此 ,

能动的劳动手段既包含着“劳动工具”这层社会生产力中的

“ 硬 件 ”, 也 包 含 着“ 社 会 分 工 ”这 层 社 会 生 产 力 中 的“ 软

件”; 劳动手段的有机构成不仅能够在概念上把社会生产力

中的“硬件”和“软件”辨证地统一在一起 , 而且能够使“社

会分工”这个现代社会生产力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利地

进入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成为形式上的可能。

五、关于劳动者生活资料价值取代劳动力价值

传统观念认为 , 劳动力是有别于一般商品的特殊商品。

这件特殊商品的特殊性在于 , 劳动力商品不具有一般商品所

具有的二重性 , 劳动力商品是一种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

值的“瘸腿商品”。马克思写道:“劳动力的价值, 实际就是维

持一个有劳动力的人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”。[14](p161)我们

知道 , 汽车的价值并不等于它的生活资料——汽油的价值。

那么为什么劳动力的价值却等于其生活资料的价值呢? 在资

本主义社会早期的生产方式中 , 一般商品可以以任何一件商

品为等价形态 , 劳动力商品只能以其生活资料为特殊的“等

价形态”; 一般商品可以以任何一件商品为交换形态 , 劳动力

商品只能以其生活资料为交换形态。由于“换取生活资料”

并不是商品交换的一般形式 , 所以 , 除了换取生活资料外 , 劳

动力是一种不参加商品交换的“商品”。

商品价值的尺度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。由于社会

必要劳动是社会劳动充分交换的结果 , 所以 , 如果劳动力是

不参加商品交换的“商品”, 那么劳动力也就不能在商品交

换的运动过程中感受到社会必要劳动的变化 , 因此 , 一开始

作为劳动力商品的“特殊等价形态”的生活资料 , 随着社会

生产力的发展就会由不适应商品价值尺度的变化而成为劳

动力商品的“不等价形态”。劳动力商品和这种不等价形态

的 “等价” 关系并不是由于再生产劳动力商品的社会生产

力、而是由于束缚劳动力参与商品交换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

的。这种本应通过但又不能通过商品交换来解除的关系 , 使

劳动力价值呈现出一般商品不具备的二重性 , 即“相对于生

产力的劳动力价值”和“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劳动力价值”。

前者是由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, 后者是

由生活资料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; 前者是生产

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 , 后者是维持劳动力所需的社会

必要劳动 ; 前者是凝结在劳动力中的抽象的人类社会劳动 ,

是劳动力价值 , 是劳动力交换的尺度 ; 后者是劳动力附属于

资本的雇佣关系 , 是劳动力报酬 , 是劳动力买卖的尺度。由以

上分析可见 , 不具备一般商品的二重性的劳动力商品及其价

值竟然具备一般商品价值所不具备的二重性 , 这种现象的哲

学意义令人深思。

我们知道 , 在生产力发展的初级阶段 , 劳动工具与社会

分工的发展水平不高 , 社会分工在劳动手段中所占有的比重

微乎其微 , 劳动手段的有机构成很低 ; 劳动者主要是靠自己

的技能、而不是靠所使用的工具、更不是靠社会的分工与管

理 , 来进行“个别的手工劳动”。可以这样说 , 有机构成很低

的劳动手段只不过是劳动力的附属品和消耗品 , 劳动过程实

际上也就是劳动力的活动过程 , 或者说是劳动力指挥、掌握、

使用和消耗劳动手段的过程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, 劳

动手段只是劳动力这个创造价值的“可变资本”和劳动对象

的中介 , 只“参与”劳动、不“属于”劳动的劳动手段仅仅是

一种只能“转移”自身的价值、不能创造新的价值的“不变

资本”。这时 , 劳动的抽象相当于劳动力的抽象 ; 或者 , 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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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暂时用劳动力的抽象来代替劳动的抽象。然而 , 随着生

产力的发展 , 社会分工在劳动手段中所占有的比重大大增强

了 , 因而使劳动手段的有机构成、也就是劳动手段的能动性

也大大提高了。过去那种以劳动力为主以劳动手段为辅的

“个别的手工劳动”, 逐渐被以劳动手段为主以劳动力为辅

的“社会的机器劳动”所代替。配套的机器把劳动过程简化

为重复的操作 , 不是劳动力在使用劳动手段 , 而是劳动手段

在使用劳动力 ; 在某些特定的生产过程中 , 劳动手段甚至使

用毫无劳动技能的童工和女工来剥夺劳动技能在劳动过程

中的作用 , 使劳动力沦为劳动手段的附属品和消耗品 ; 终于 ,

劳动力与劳动手段在劳动者蓄意破坏劳动工具的时候达到

了严重对立的程度。在这种情况下 , 劳动手段肯定不再是只

能“转移”价值的“不变资本”; 恰恰相反 ,“转移”价值的不

是使用劳动力的劳动手段 , 而是作为劳动手段的附属品和消

耗品的劳动力。这时 , 劳动手段已由过去的“不变资本”转化

为“可变资本”, 而劳动力则已由过去的“可变资本”转化为

“不变资本”; 劳动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劳动手段的活动过程 ,

或者说是能动的劳动手段指挥、掌握、使用和消耗劳动力的

过程。也就是说 , 劳动的抽象已相当于劳动手段的抽象 , 而不

再是劳动力的抽象。所以 , 我们不能在生产力发展的各个历

史阶段都如同在生产力发展的初级阶段那样用劳动力的抽

象来取代劳动的抽象。当然 , 我们也不能想象在生产力发展

的各个历史阶段都用劳动手段的抽象来取代劳动的抽象。

传统观念认为 , 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是商品价值所能采

取的两种不同的和完全对立的形态 , 一种商品价值若采取这

种形态 , 就不能同时采取那种形态 , 也不能从这种形态转化

成那种形态。然而 , 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与发展表明 , 这种传

统观念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学中所蕴藏的哲学含义 ,

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因素对商品价值概念的内部结构所产

生的深刻影响 , 挡住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的再

认识和再研究的视线。实际上 , 劳动力的抽象与劳动手段的

抽象在今天已不太可能从劳动过程中被分解出来 , 我们既不

能说劳动力仅仅或永远只能是一种“可变资本”, 也不能说

劳动手段仅仅或永远只能是一种“不变资本”。随着社会生

产力的发展和劳动手段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 , 曾经在早期资

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严重对立的劳动力与劳动手段日趋紧密

地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。

六、结语

在社会生产力中 , 如果劳动力不再是劳动手段的附属

品 ; 那么在社会生产关系中 , 劳动者也就不再可能是生产资

料的附属品。实际上 ,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 , 劳

动力与劳动手段的结合必将导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。

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发生的这种深刻变化 , 必将使得剩余价

值的内涵发生深刻的变化。

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中 , 劳动力商品不具有

一般商品所具有的二重性 ;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, 劳

动力价值却具有了一般商品不具有的二重性。在社会生产力

发展的初级阶段 , 劳动力商品受生产关系的束缚不能参与商

品的一般交换 ; 劳动力价值等同于劳动者生活资料的价值 ,

是雇佣资本的附属品 , 这时 , 劳动力价值是一种“相对生产

关系的商品价值”, 与这种劳动力价值对应的是一种“相对

生产关系的剩余价值”。然而 ,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高级阶

段 , 劳动力商品冲破生产关系的束缚走向市场 , 劳动者与生

产资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, 劳动力不再是特殊的商品 , 劳动

力价值取决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成为资

本的一般形式 , 这时 , 劳动力价值是一种“相对生产力的商

品价值”, 与这种劳动力价值对应的则应是一种“相对生产

力的剩余价值”。

如果我们不用“劳动力价值二重性”的观点来消除“劳

动力价值等于劳动者生活资料价值”的假设的话 , 那么劳动

力价值也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“资本的一般形式”, 劳动也

就永远只能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, 而劳动者也就永远只能是生

产资料的附属品和消耗品。同样 , 如果我们不用“剩余价值

二重性”的观点来消除剩余价值等同于剥削的假设的话 , 那

么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就会停留在早期资本主义社

会的历史背景上。

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概念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范

畴,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使我们不能用

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的宝贵

遗产。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, 本文从研究劳动力价值问题的

“三个取代”入手, 初步提出了“剩余价值二重性”的概念, 进

一步的工作应该研究给出“相对生产力的剩余价值”和“相

对生产关系的剩余价值”的具体内容, 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。

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深

刻性和紧迫性 , 要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刻不容缓地肩

负 起 历 史 的 重 任 , 坚 持 和 发 展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剩 余 价 值 学

说———研究建立“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”, 为社会主义

经济理论的基础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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